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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摇明

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是人类生活基本消费资料和人

类生产基本生产资料的来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如何，对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是实现

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基本保证。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个国家和

地区，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统治者，不重视对土地利用关系的

调整。

土地的利用效率与法律制度的安排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

块土地的利用效率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利用者的能力、

其所掌握的土地利用手段和技术、能够采用的土地的利用方法、在

利用土地方面所投入的精力、时间和劳动等，而不同的法律制度安

排对于土地利用者所产生的激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合理的制度

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土地利用者利用土地的积极性，从而可

以极大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一国土地的利用效率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资源的配置状态，如果一国可利用的土

地资源都能够通过一种机制配置到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利用环境

中，实现配置的最优化，那么，该国的每一块土地便都可以得到高

效率的利用。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安排，不仅会创造对土地利用者

个体的激励机制，而且，也可以在特定的社会中形成逐步实现土地

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社会机制，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土地资源普遍得

到高效率的利用。但是，同样，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土地资

源的利用效率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不

能使土地耕种者获得任何利益，那么，将不会有人去耕种土地，如

果一种法律制度安排，完全禁止了土地资源的流动，土地资源也就

不可能实现配置的逐步最优化，土地利用在宏观上也不可能产生



普遍的高效率。因此，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土地资源利用效

率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土地利用的效率，可以从土地利用者所利用的特定土地的产

出与投入比的角度来进行微观的考察，也可以从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土地总体利用状况是否符合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

展目标的宏观视角来考察。在通常情况下，土地利用的微观效率

与社会效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情形下，这两者又可能不一致。

法律制度的安排不仅要考虑到微观的利用效率，也要考虑到宏观

的社会效益。以便通过法律的调整，使这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合理

的兼顾。

基于以上的基本判断，本书试图根据土地资源的利用特点，探

索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与相关法律制度安排的关系，特别是法律制

度安排对于土地利用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安

排对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什么样的法律制度

对土地利用效率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法律制度对于土地利用效率

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状况会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响，等等，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能够揭

示法律制度对于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一般规律。以便为立法者制

定相关的法律提供参考。

本书以土地用益权制度为中心而展开，书中分析了各种土地

用益权制度产生的经济动因、基本的经济、社会功能，并从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的角度，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进行了评价，在

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土地用益权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推理的方

法，在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上，也使用了经济学的某些较为成熟的理

论，如，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土地是极为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土地

用益权制度安排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有直接的关系，现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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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益权制度应当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作为基本

的价值追求，通过合理的用益权制度安排，推动土地资源的普遍、

持续的高效率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应特别

重视在土地利用层面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通过市场，优化土地资源

的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土地用益权制度研

究》（项目编号：园猿允阅愿圆园园源）的最终研究成果。该项目由许明月作
为项目负责人，重庆大学法学院教师张舫、杨春平、曾文革、侯茜、

李晓秋，博士研究生郜永昌等同志，西南政法大学教师张志辽同志

参加了项目的立项申请，并承担了部分项目研究任务。重庆大学

法学院向东升、法学图书馆馆员江燕同志在项目调查和搜集资料

方面，承担了大量的任务。项目最终成果由项目负责人和郜永昌

同志在上述同志的支持下完成。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

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由许明月完成，第七章、第九章由郜永昌完

成，第六章由许明月与郜永昌共同完成。

由于资金、资料和时间的限制，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存

在的问题一定不少，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许明月

圆园园源年员圆月于重庆大学法学院

猿说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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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土地资源利用
摇摇摇与法律制度

第一节摇土地资源分配和利用中的
摇摇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

一、资源的稀缺性与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冲突

资源是一定时空条件下能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或将

来福利的各种要素和条件。作为资源都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

是有用性，即它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并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利益。二

是稀缺性，即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它是不足的。

资源的有用性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的。资源的有用性可

能意味着特定的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要。空

气、水、土地等，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些基本条件，人

类将无法生存，无疑，这些物质对于人类来说，是有用的。但资源

的有用性不仅仅表现于此。人类发展需要的各种外部物质和非物

质的条件，也具有有用性。因此，有用性也可能表现为特定的资源

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能够增加人类的福利。此外，资源的有

用性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满足整个人类的共同的需求或所有人

类个体的需求，某些物质虽然对某些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对另



一些人来说则是有用的，对于对该物质存在需要的人来说，它同样

是一种资源。

由于有用性是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的，而每一个人的需求又

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资源的有用性具有浓厚主观色彩。人们的生

活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不同，其对资源有用性的

评价也可能不一样。对于张三来说极为有用的东西，对于李四而

言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毕竟人类都存在某些共同的需求，因

此，某些物质和非物质条件，对整个人类而言可能都具有有用性。

资源的有用性还意味着资源是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某种物

质可能对人类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这种物质是人类不能利用的物

质，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一种资源。外太空星球中存在的物质，尽

管可能能够为人类带来利益，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不

可能获得，因此，它就不能成为人类的资源。

资源的有用性是资源稀缺性的前提。没有用的东西不可能成

为稀缺的东西。资源的稀缺性同样是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的，有

用的外部物质和非物质条件，当相对于需求者来说在量的供应上

存在不足时，便产生了稀缺性。也就是说，当供给不能使每一个需

求者的需求都能够获得充分的满足时，就会发生稀缺性问题。但

资源的稀缺性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某种物质的数

量小于人类或特定的需求者对于该物质的需求量。例如，地球上

的水资源总量相对于人类对于水的需求总量来说，可能是充分的。

但是，对于特定地区的人来说，可用水的存量，则可能是不足的。

因此，水这种物质也可能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

资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概念。通常的

情况是，某种资源最初可能因为其有用性尚未为人类普遍知晓，而

显现出暂时不具备稀缺性或稀缺性程度不高；也可能因为最初的

需求很小，而现实中存在的可获得的数量远远超出人们的需求，可

以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不具稀缺性。例如，空气，每一

圆 土地资源利用与土地用益法律制度



个人都可以充分享有，尽管空气的有用性极高，甚至是人类生存的

必备条件，但是，由于自然界中空气均匀的分布，可以为每一个人

轻易地获得，因而，并不会产生稀缺性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

为了获得空气而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资源的稀缺性还要受到人

类支配、利用资源的手段的影响。某种物质尽管客观上具有很大

的利用价值，但人类技术没有发展到可以利用这种物质的程度，有

用性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可能，但不能成为现实，对于这种物质也就

无所谓是否具有稀缺性。外太空星体上存在的物质虽然从目前来

说对于人类无所谓稀缺与否的问题，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也可能在未来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这些物质，此时，这些物质

便可能成为人类可利用的资源。

资源的有用性使人类对其产生普遍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通

过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而得到满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

要对某种资源进行占有和利用。而稀缺性却意味着这种需求并不

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满足。由此便可能导致人类为了获得某种资

源而相互争夺。资源的有用性越大，稀缺程度越高，为获取资源而

进行争夺的可能性就越大，争夺的激烈程度也可能越高。

在无规则的世界里，对资源的争夺可能是你死我活的。特别

是对于维持人类生存的某些基本资源，对于这类资源的需求是否

能够得到满足，往往决定着特定的个体或集体能否继续生存，当这

类资源的稀缺性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便可能牺牲生命去获取这

些资源。在这样的世界里，强力对于资源的获得往往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对稀缺性资源的争夺可能经常发生。每个人都只能生活

在危险之中，人们获得的资源随时都可能因为其他更强的掠取者

的袭击而丧失。因为资源的稀缺而引起的争夺不仅可能使没有获

得资源的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生存的危险，而且，已经获得

资源的人也会因为随时可能出现的争夺而同样处于危险之中。为

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需要建立一种规则，对稀缺性资源进行

猿第一章摇土地资源利用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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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分配，这种规则应当是能够形成绝对优势力量的需求者的

意志的体现（这种绝对优势的力量可能是一个力量超群的个人，

也可能是一个多数者或少数者构成的集团）。由于这种规则代表

了能够形成绝对优势力量的需求者的意志，不同意者就必须服从

于该规则，因为如果他违反了这种规则，代表绝对优势力量的其他

需求者便可以对其实施强制而使其服从于规则的要求。

以绝对优势力量作为后盾的规则可以平息人们为获得资源而

进行永无止境的争夺。人们必须按照规则的要求去获取资源，不

得采用规则所禁止的手段，否则，作为规则后盾的力量便发挥作

用，违反规则者将会受到制裁。由此，资源分配的秩序将会基于这

种规则而形成，无休止的争夺将因此而得以避免。

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对资源的争夺，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

的争夺，要使稀缺的资源能够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分配，就必须存

在按照能代表绝对优势力量的需求者的意志形成的规则。规则的

存在是必要的，但要得到普遍的遵守，关键是规则必须代表能够形

成绝对优势力量的个体或集团的意志，因为只有这样的规则，在出

现违反的个体时，才有可能强迫其遵守。规则在存在绝对优势力

量的后盾时，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随意

违反规则，那么，规则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国家出现以前，

这种绝对的优势力量可能是某个个人或其代表的集团，在国家出

现后，这种绝对优势力量的来源就是国家。当国家出现后，规则便

通常采用作为国家意志而体现出来的法律的形式。

二、法律制度与土地资源的分配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土地而生存；土地

也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人类的一切财富几乎都来源于土

地。因此，土地，无论对于人类整体，还是每一个人类个体，其有用

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人类的需求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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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加之人口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土地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

可能并不存在稀缺性。对于一个四处游荡，采摘野果，捕猎小动物

充饥的原始人来说，大自然提供的极为广阔的土地，可以任其驰

骋，占有一棵果树对于他来说，可能比占有一块土地更为重要。但

是，随着人类进化和发展，特别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土地的重要性

日益显现出来。当人类选择一块土地而定居下来时，对于土地重

要性的认识便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变。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定居

式生活方式的普及，适合人类定居生活的土地越来越少，于是，土

地便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日益稀缺的资源。

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程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土地

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争夺土地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也日益频繁并

愈益激烈。为了避免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争斗，人们相互之间通

过长期的博弈，逐渐形成了一种代表绝对优势力量的个体或集团，

并按照这种个体或集团的意志，建立土地资源的分配规则。在这

一规则形成后，土地资源的分配便按照这种规则的规定进行。当

国家出现时，这种规则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由此便形成对土

地资源进行分配的国家法律。

法律规则出现后，人们将按照法律的规定获得土地资源，已经

获得土地的个体，其土地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他人如果侵

害了其土地利益，便构成对法律的违反，这时作为法律后盾的国家

强制力将会启动，制止其行为或对其进行制裁，使其对侵害他人土

地利益的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守，将会

使土地资源的分配有序化，避免了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无休止的

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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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摇摇摇摇与法律制度的安排摇

一、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与社会机制：微观的个体利益

保护机制

摇摇土地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来源，土地的利用效率高低，直接决定
着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人类自产生时起就一直依赖土地而生

存，人类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无不来源于土地。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完全依赖土地提供的各种物质资源

充饥、蔽体、安居，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完全依赖大自然

恩赐而生存的方式，潜伏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人们往往不得不在

食物充足时暴饮暴食，而在食物匮乏时忍饥挨饿；不得不在炎炎的

夏日，忍受烈日的暴晒；在冰封的寒冬，经受严寒的折磨。人类的

生命随时都可能因为大自然供给的不足或不及时或因自然环境的

变化而受到威胁。为克服完全依赖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存环

境而可能发生的生存危机，人类开始种植谷物、果蔬，驯化、饲养动

物，开始选择一个固定的生活中心长期持续地定居，并围绕这个生

活中心而开展各种生产活动。人类的文明自此而拉开序幕。

从人类走出丛林而开始定居式生活时起，便不再完全依赖自

然的恩赐来维持生存。人们向土地支出劳动，土地按照自然规律

而给予回报，人们逐渐以土地回报的劳动成果作为维持生存的主

要来源。这种生存方式，避免了完全依赖大自然供给而可能产生

的生存危险，人们能否维持生存，生存的状况和生活的质量不再完

全听任大自然决定，人类个体的能力、体力、禀赋、努力的程度等因

素往往成为其能否生存、如何生存和怎样生存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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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在人类普遍采用定居式生活方

式后，土地经营便显得日益重要。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消

费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基本来源。人类依赖自己的劳动成果来

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依赖土地经营成果而生存。土地经

营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经营者应当获得一块供其经营的土地。

如果没有土地，经营就没有对象，经营将无法进行，也就不可能产

生经营成果。经营土地，种植作物，按照自然规律，需要一定的周

期，才能产出成果。因此，经营者不仅要有土地可供经营，而且，他

还必须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地占有这块土地，对其投入劳

动，才能使土地产出其所需的劳动成果。如果土地随时可能被他

人侵占、践踏，其经营活动将无法进行，土地也就不可能按照其预

期产出相应的成果。因此，要使得土地经营能够正常进行，土地经

营者必须能够排除他人的破坏和侵占，这样他才能够按照自己的

计划，对土地投入劳动，进行耕作、管理和收获，获得经营土地的成

果。因此，在人类以群居的方式而定居于特定的土地后，对土地进

行经营，首先要求这种群居的社会中要存在一种机制，保证每个土

地经营者能够排他地占有特定的土地，并能有效地制止社会的其

他成员对这块土地进行恣意的侵占、掠夺和破坏，否则，土地经营

就无法继续下去。

土地是人类最基础的经济资源，人类的经济活动首先是从经

营土地开始的。不同个体的身体、智力禀赋的差异，必然决定在经

营土地的效果上的差异。同样一块土地，由不同的人耕种，最终的

收获可能有天壤之别。不善于经营土地的人，可能会颗粒无收，而

善于经营者则可能是余粮满仓。于是，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不足

以维持其生存，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除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外还

有大量的剩余。为了生存，前者就必须以一定的代价或采取一定

的手段获取后者的劳动成果。

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也可能以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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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行；可能以公开的方式获得，也可能以隐蔽的方式获得。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规则，这些方式都可能为人们所普遍采用。体

力强健的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更可能采用强取的方式，抢夺他人

的劳动成果；而体力较弱者，则可能采取隐蔽的方式或以博取他人

的同情的方式或为他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和平地获取他人的劳动成

果；智力较强，能说会道者更可能采取奸诈之术获取他人的劳动成

果，等等。这样，土地的经营成果在人类群体中便进行着重新

分配。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村落中，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方式对这个村

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强盗盛行的村落，人们经营土地

的劳动成果很难最终归自己所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的成果，可能

在顷刻之间成为他人的仓中之物，如此，他便没有了经营的动力。

因为无论其是否善于经营，潜心经营，他都不能从自己的经营活动

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有心经营并善于经营土地的人，将可

能放弃经营土地，仿效他人采用强取、偷盗、行骗的手段获取他人

的劳动成果。长期如此，这个村落将没有人耕种土地，此时，劳动

成果的总量将会大量减少，甚至可供抢劫、偷盗、骗取的劳动成果

也没有了。这个村落将会变得越来越贫穷，甚至所有人的生存都

将受到威胁。

相反，如果在这个村落中，每一个人都采用公开而和平的方式

取得他人的剩余劳动成果，情况则截然不同。公开和平的方式通

常意味着利益的交换，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

或情感的，也就是以对方自愿接受的能够满足其某种需求的利益

换取他的劳动成果。在一个村落中，如果获取他人劳动成果普遍

采用这种方式，则这个村落必将会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提供劳

动成果的一方总能得到对方的回报，这种回报将形成一种激励机

制，使其更好地经营土地，继续并更加投入地从事土地经营。由于

利益交换使得他的其他方面的需求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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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潜心地经营土地。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村落中，用于分配的劳动

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总量的增加，将会使得每一个个体能够获得的

劳动成果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个村落将会在总体上变得越来越

富裕。

因此，土地经营要得到维持和有效的进行，在特定的社会中除

了前文所述的保证土地经营者可以排除他人侵占、破坏土地的机

制外，还必须存在另一种机制，即对土地经营成果合理的分配机

制。这个机制不应当是强行的、掠夺性的，而是在公开的、自愿基

础上的利益交换机制。这样，土地经营者才有动力进行或维持土

地的经营。并可激励其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率。因为，

如果社会存在这样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经营的好坏将主要由其

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土地经营得越好，他所得的回报越多；土地

经营得越差，他所获得的就越少。这种利益激励的存在，将促使他

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争取更多更好的土地产出。

但是，如果一个村落将其物质资料的供给寄托在某些特定的

经营者身上，这个村落可能会变得富裕，但这种富裕仍然可能是暂

时的，非持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周

期中，其经营能力也是不断变化的，特定的事件（如疾病、事故、衰

老等）可能严重地影响其经营能力，甚至导致其死亡。在这种情

况下，这个村落的发展便可能受到影响。如果对特定的经营者依

赖过大，在出现这些事件后，这个村落便可能重新回到贫穷。要使

这个村落持续富裕，就必须要有一种机制使土地资源能够持续保

持由善于经营土地的人经营。因此，土地资源的配置就显得尤为

重要。当一个经营者没有经营能力或因为特定的事件丧失了经营

能力或能力严重降低时，这个村落中就应当存在一种机制让这个

经营者耕种的土地转移到其他更善于经营土地的人手中，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在这个村落中持续地有大量的劳动产出可供分配。

这个机制同样可以是强制的，也可以是自愿的。强制的手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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